
温州市地方标准《政务云资源使用效率评价及调整规则》 

编制说明 

1 项目背景 

2015 年国务院在《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

态的意见》提出，要加快发展云计算，打造信息产业新业态，推动传

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，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，促进国民经济提

质增效升级。2015年 2 月，《浙江省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办法》

规定要利用全省统一的政务云平台开展电子政务应用，不再新建独

立的机房或数据中心。2018年 12 月，《浙江省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

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》中提出，目标到 2022年数

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度融合，“掌上办事”和“掌上办公”实

现政府核心业务全覆盖，大数据成为政府处理复杂治理问题的有效

手段。浙江省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撬动各个领域改革，围绕经济调

节、市场监管、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，政府自身运行开展

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。根据 2021 年 6月浙江省政府发布的《浙江省

数字政府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到 2025年，浙江省将形成比较成

熟完备的数字政府实践体系、理论体系、制度体系；到 2035年，数

字化驱动政府深化改革和生产关系变革成效凸显，全面实现用数据

决策、用数据服务、用数据治理、用数据创新。 

2016年开始，温州全市各级党政机关，企事业单位陆续开始使用

温州政务云。运行模式为各相关单位自行申报财政预算购买政务云服

务，因没有统一管理使用标准，导致服务价格和服务内容各异、政务

云资源需求虚高等情况普遍存在。导致财政资金大量浪费，而且存在



政务云安全风险。2019 年开始由温州市财政局和温州市大数据局统

一对温州政务云进行管理工作，按照“统一标准、统一规划、统一招

标、统一申报、统一支付”的“五统一”创新模式，通过几年的运行，

经济成效和应用成交显著。目前温州市政务云物理服务器规模已突破

600 台，其中可提供 25890 核 CPU、90125 内存、4006T 存储的服务能

力、430 个安全 licece。已为市本级 89 家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

664 个项目和各市（县、区）1013 家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 1013 个

项目提供基础支撑。节约 2022 年度财政预算资金约 0.81 亿元，2021

年浙江省大数据局和省财政厅优秀案例。为实现基础设施统建共用、

数据资源汇聚共享、业务应用有效协同、经费使用统筹统付的目标做

了贡献，为我市数字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。 

本标准结合温州实际案例，规范政务云资源分类、政务云资源使

用效率评价的评价指标框架、评价指标要素、评价指标标准要求和等

级评价及政务云资源的使用调整规则等内容，适用于对温州市各级党

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政务云资源使用效率、使用效率等级进行评价，

并根据使用情况对政务云资源进行升（降）配调整。旨在解决部分政

务云资源使用率低、有安全风险等问题，提升温州全市各级党政机关，

企事业单位政务云资源的使用绩效，节约财政的经费支出。持续推进

政务云的标准化管理。 

2 工作简况 

2.1 任务来源 

2022 年 5 月，由温州市大数据局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，根据温

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温州市地方标准制定

计划的函》(温市监函〔2022〕14 号)，批准《政务云资源使用效率评



价及调整规则》地方标准的制定。 

2.2 起草单位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温州市财政局、中

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

州分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、华为技术有限

公司、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、温州市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。 

2.3 主要工作过程 

2.3.1 调研及立项 

    2022 年 4 月-5月，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学研究院协助温州市

大数据局梳理现有政策文件，并与移动、电信、联通等运营商多次

召开会议进行项目调研，确定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，编写标准草

案、温州市地方标准立项分析报告，向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

立项申请材料，并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草案及立项分析报告进

行修改完善。2022年 5 月 27 日参加立项论证会通过立项论证。 

2.3.2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

立项文件通知下达后，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与温州市财政局、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温州分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、华为技术有

限公司、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、温州市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和

机构组成标准制订工作组，对各参与单位及人员职责、研制计划、时

间进度安排等进行安排。 

2.3.3 召开标准研讨会 



    2022 年 7 月 20 日，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温州市财政局、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温州分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、华为技术有

限公司、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、温州市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和

机构相关代表及专家召开标准研讨会，会上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框架，

明确标准研制的工作计划。会议提出了“对象存储类”修改为“存储

类”、“资料性附录”修改为“规范性附录”、细分二级评价指标分

值，将扣分方式修改为得分方式等修改意见。 

2.3.4 形成征求意见稿 

7 月 21-8 月 20日，根据研讨会意见和讨论结果，修改标准，并

编写标准编制说明，材料提交至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，并根据

审核意见进行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2.3.5 标准征求意见（后续完善） 

2.3.6 标准评审（后续完善） 

3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依据 

3.1 标准编制原则 

工作组遵循标准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 规范性”

的编制原则，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

准的结构和编写》，参考了《浙江省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办法》、

《温州市市本级党政机关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、《温州市电子

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结合温

州市政务云资源的使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编制。 



3.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

3.2.1 主要内容 

本标准规定了政务云资源分类、政务云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指标

框架、评价指标要素、评价指标标准要求和等级评价及政务云资源使

用调整规则等内容。 

3.2.2 确定依据 

本标准编写过程中参考了《浙江省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办

法》、《温州市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政策文件，政

务云资源分类参考了 DB37/T 4394.1-2021《政务云平台 第 1 部分：

基本服务目录》、DB36/T 980-2017《电子政务云平台资源服务规范》

等地方标准，主要依托政务云平台，依据历年来温州全市各级党政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政务云资源使用情况、评价统计、通报情况以及评价

结果的运用情况，并结合当前温州市政务云资源使用现状及未来发展

趋势进行编制。 

表 2 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

章 主要内容 确定依据 

4 政务云资源分类 

参考 DB37/T 4394.1-2021《政务云平台 第 1

部分：基本服务目录》、DB36/T 980-2017

《电子政务云平台资源服务规范》，依据温

州市政务云资源使用现状确定 

5 评价指标框架 依据温州市政务云资源使用现状总结确定 

6 评价指标要素 依据温州市政务云资源使用现状总结确定 

7 评价指标标准要求 依托政务云平台，根据历年来温州全市各级党

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政务云资源使用情况、评8 等级评价 



章 主要内容 确定依据 

9 使用调整规则 
价统计、通报情况、评价结果的运用情况、以

及使用现状总结提炼确定 

4 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

本标准目前暂无国家和行业标准，政务云资源分类参考 DB37/T 

4394.1-2021《政务云平台 第 1部分：基本服务目录》、DB36/T 980-

2017《电子政务云平台资源服务规范》等地方标准，依据《浙江省电

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办法》、《温州市市本级党政机关信息化项目

建设管理办法》、《温州市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

关要求，结合温州市实际案例来制定。 

5 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

政务云使用效率评价的各项评价指标通过政务云管平台的使用

数据，利用公式自动分析产生评价数据，在标准调研及编制阶段本标

准参与起草单位移动、电信、联通等运营商，对评价指标及数据进行

广泛的案例验证。 

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    无 

7 预期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建议 

 7.1 预期效益 

有效解决部分政务云资源使用率低、安全风险等问题，提升温州

全市各级党政机关，企事业单位政务云资源的使用绩效，节约财政的

经费支出。各使用单位可进行使用效率自评，也可为下年度政务云财

政经费申请提供依据。为实现温州市基础设施统建共用、数据资源汇



聚共享、业务应用有效协同、经费使用统筹统付的目标做了贡献，为

我市数字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。 

同时，本标准是全省、乃至全国范围内首个政务云资源使用效率

评价和调整规则的地方性标准，标准经发布实施后，还可向全省进行

提升推广。 

7.2 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等建议 

本标准颁布实施后，由温州市大数据局、财政局组织在温州全市

各级党政机关，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并贯彻实施。并定期对标准的落

实情况进行监督。 

8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 

标准制定工作组 

2022年 8 月 20日 


